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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情圣”再现 单亲妈妈被骗惨

河北监狱发声：彻查！
11月21日晚，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该局关注到新闻媒体有关唐山监狱罪犯罗某某

狱内诈骗的报道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局领导带队的联合调查组，21日已进驻唐山监狱，对报道
内容进行调查核实。该局将坚决彻查，对违规违纪行为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该局将及时公布调查情况。

2017年5月5日，罗荣兵在周家人要求下写的认罪书。 受访者提供

前往网恋男友“王小坤”在唐山市
乐亭县的老家调查之前，44岁的单亲
妈妈周慧玲（化名）仍然抱有一丝希
望：她遇到的不是骗子而是真爱。

2014年，她通过微信结识了自称
是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城建
局副局长的“王小坤”。屏幕那头的男
子为自己勾勒出近乎完美的人设：即
将援藏的国家公务员，仕途一片广阔；
妻子和父母双亲都已在车祸中去世。

周慧玲很快被“征服”，纵使素未
谋面，二人却建立起恋爱关系。此后
三年，“王小坤”不断向周慧玲要钱，理
由总是各种各样：为疏通官场关系给
他人送礼、请客吃饭、在接受组织调查

阶段医治伤病，抑或是为周慧玲的孩
子办理上学等。周慧玲全都答应，前
后共计打款38万余元。

可她没有想到，网恋三年之久的
男友竟是河北省唐山监狱的服刑人员
罗荣兵。2017 年 1 月，罗荣兵刑满释
放，同年5月，周慧玲辗转将其找到。

二人首次照面，罗荣兵在周及其
家人的要求下写下认罪书，后于当年
5月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唐山市公安局
路北分局刑事拘留。2017 年 12 月 5
日，路北区法院一审判决罗荣兵犯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8年 6个月，并处
罚金15万元。

周慧玲告诉澎湃新闻，作为案件

受害人，她未收到法院的开庭通知。
澎湃新闻注意到，一审判决认定罗荣
兵用手机实施诈骗是其在唐山监狱服
刑期间，但未阐明作案使用的通讯工
具来源。

周慧玲质疑，监狱管理人员对此
负有责任，“否则一个罪犯是怎么做到
在监狱里跟我语音聊天的？”

判决下达以来，周慧玲不断向唐
山监狱、河北省监狱管理局、政法委等
有关部门求告，想为自己的遭遇讨个
说法。她称，唐山监狱方面给她的回
复是：实施诈骗用的手机系由外来工
作人员进入炊场时带入的，狱警对此
并不知晓。

网恋“副局长”三年未谋面 被借款38万余元
现年44岁的周慧玲是河北省唐山

市人，早年离异后独自带着儿子生
活。2014年底，她在微信上结识了一
个叫“王小坤”的男士，对方自称是唐
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城建局副局长。

澎湃新闻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
2014年至2017年期间，唐山海港经济
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并未有过
名叫“王小坤”的副局长。

聊天中，“王小坤”透露自己丧偶，
且前妻死于车祸，不久后他即将踏上
援藏之旅。周慧玲很快被他吸引，从
未谋面的二人火速建立起恋爱关系。

只是有一点颇为怪异，“王小坤”

每天和周慧玲联系都近乎在固定的
时间，早中晚各一次，每次聊天时间
在半小时左右。周慧玲说，起初“王
小坤”解释是：“工作或应酬繁忙，不
方便。”

两人“在一起”3个月后，“王小坤”
称已远赴西藏援藏，周慧玲想要见一见
男友的愿望又落空了。但这并没有妨
碍两人在网络空间里继续发展恋情。

周慧玲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
示，“王小坤”以在援藏过程中为给自
己博得好评，向她借钱给领导送礼
物。此后，“王小坤”又称其姐夫是唐
山市教育局领导，能为周慧玲儿子解

决上学难题，但需要一些钱疏通关系。
银行流水显示，自 2015 年 2 月 3

日至案发，周慧玲先后向“王小坤”打
款共计 38.92 万元，且收款账户均非

“王小坤”。周慧玲称，“王小坤”告诉
她因自己领导干部的特殊身份，钱款
只能打入朋友孙某和宋某丰的账户，
以防被查。

为何在从未谋面的前提下持续
向网恋对象打款？周慧玲说她并不
是没有过怀疑，2015年全年“王小坤”
上线与她聊天的时间越来越少，对方
给出的说法是因“老领导”出事而受
牵连，不方便联系。

网恋男友实为服刑人员 出狱后碰面写下认罪书
2016 年下半年，周慧玲越发觉得

事情不对，她拜托在公安局工作的朋
友调查“王小坤”的身份，却发现他此
前提供的身份证号码与系统内登记的
姓名并不一致。

一段时间后，沉寂多时的“王小
坤”忽然发来消息，告诉周慧玲他已经
因职务犯罪获刑，被送至河北衡水监
狱服刑，刑期至2017年3月止。此时，

“王小坤”还向周慧玲提出，希望她能
去自己老家帮他寻亲。

“王小坤”称，自己是被人收养的，

生父母在唐山市，本名叫罗荣兵。周
慧玲后来发现，这是三年恋爱中罗荣
兵对她说过的为数不多的几句真话。

抱着一探虚实的想法，她带着儿
子找去了，可得知的事实却令她震
惊。罗荣兵老家的亲戚告诉她，他早
在2007年就因为盗窃罪入狱，此后一
直在唐山监狱服刑。之后周慧玲又辗
转托人了解情况，证实唐山监狱确有
一名叫罗荣兵的服刑人员，并且在
2017年1月刑满释放。

发现被骗后，周慧玲在微信上联

系罗荣兵要求见面，对方没有答应，但
是提出可以分期把骗走的三十多万元
还给她。周慧玲起初仍然相信罗荣兵
的承诺，但在几次催款无果之后，她彻
底绝望了。为了引他上钩，她用外甥
女的微信号加了罗荣兵，也以恋爱为
目的要求在唐山见面。

2017年5月5日，罗荣兵和周慧玲
及她两位家人碰了面。骗局被当面揭
穿之后，罗荣兵在周及其家人的要求
之下写下了认罪书，对三年内通过网
络实施诈骗的全过程供认不讳。

被控诈骗再度获刑 对狱内如何犯罪未详提
当年5月6日，周慧玲带着认罪书

和罗荣兵向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报
案，同年5月19日，罗荣兵因涉嫌诈骗
罪被路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17 年 12 月 5 日，唐山市路北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一审判决，罗荣兵犯
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年 6个月，
并处罚金15万元，法院同时责令退还
尚未被追回的违法所得23.32万元。

路北区人民法院认为，罗荣兵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数额巨大，
触犯《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且其有犯罪前科，依法
可从重处罚。

一审判决认定的罗荣兵实施诈骗
行为正是其在唐山监狱服刑期间，那
作为服刑人员他是如何获取通讯工具
并使用网络对外联系的呢？

周慧玲说，在要求罗荣兵写认罪
书时，罗曾交代因其在狱内的岗位是
炊场，因此管理较松。周慧玲认为，即

便是在炊场，也属于监狱之内，罗荣兵
能在连续三年时间内接触到手机，狱
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起码存在失
职或玩忽职守，否则一个罪犯是怎么
做到在监狱里跟我语音聊天的？”

周慧玲称，此案于2017年11月2日
由检察院向路北区法院提起公诉，12月
1日公开开庭审理时法院却并未通知受
害人，并且向她送达判决书时判决也早
已生效。判决文书中，对于罗荣兵实施
犯罪的工具来源只字未提。

受害人质疑监狱有责任 监狱称手机系外协人员带入

1.携带手机进狱，领导一律免职、警察一律撤职、工人一律解除劳动合
同、外协人员一律最低罚款3万元；

2.为罪犯传递手机的，警察一律开除、工人一律解除劳动合同、外协人
员一律最低罚款5万元并禁止再次入狱；

3.监狱大门、会见室等值班警察检查不严，致使手机流入狱内的，一律
给予记过以上直至撤职处分；

4.罪犯私藏、使用手机，一律给予紧闭处罚，两年内不得提请减刑和假释；
5.违反以上规定，纪委、政治处一律必须三日内落实处罚，并报省监狱

管理局备案，否则一律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据河北监狱、澎湃新闻

此后，周慧玲不断向唐山监狱、
河北省监狱管理局、政法委等有关部
门求告，想为自己遭遇“狱内诈骗”讨
个说法。

她在信访资料中写道，诈骗犯罪
在唐山监狱内发生，服刑人员没有受
到监狱管束，监狱对后果负有责任，
她要求监狱提供经济赔偿。

对于罗荣兵在狱中使用手机的
来源，周慧玲提供录音称，唐山监狱
方面回复：实施诈骗的手机系由外协
人员进入时带入炊场的，狱警对此并

不知晓。即便如此，2019 年 3 月 15
日，唐山监狱方面给到周慧玲 7 万元
人民币，并要求她签署收据。

2019年12月，唐山监狱就周慧玲
要求监狱进行经济赔偿作出信访事
项答复意见书，其中称，罗荣兵已被
判刑，法院责令罗将违法所得 23.3万
元退赔给周慧玲。

记者注意到，依据《监狱和劳动教
养机关人民警察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
定》，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对“手机进狱”
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处罚规定，包括：

罗荣兵在狱中和周慧玲的聊天记录截图。 受访者提供


